
臺中市政府各網絡單位轉介疑似或社區精神病患作業流程(114) 

不
符
收
案
標
準 

精照系統收案

列管，由關訪

員/心衛社工

提供後續服務 

 

確認就醫史 

及有無診斷 
 

由原網絡轉

介系統持續

提供服務 

衛生局評估 

確認個案精照系統列

管情形 

 

網路單位填寫轉介單及篩檢表 

由主責人員加

強關懷追蹤及

評估就醫用藥

情形，依需求

協助轉介適切

資源。 

轉介優化計畫 派案至衛生所 

主責醫院指派合

作醫療機構，偕

同轉介單位共訪 

符合精照系

統收案標準 

有診斷 

是 

否 評估案況高低風險及

醫療需求分流派案 

是，列管中 

否，非列管 

無診斷 

初評後確認 

開案與否 

否 

是 

醫療機構開案，協助連結門診醫

療或居家治療服務、電/家訪至

個案病情穩定或追蹤達 3個月。 

 

衛生局評估處

遇結果，回復轉

介單位。 

 

結案 

結案時回報衛生

局/通知原網絡

轉介人員 

依個案需求協處，如轉

介社區居家評估、提供

精神相關衛教、心理諮

商資源轉介等，如得知

醫療相關訊息(曾就

診、已住院)並調閱醫

療聯繫單確認其診斷。 

符合收案標準

準 


